
 

 

 

 

資助申請表 

填表指引 
 

為持續優化資助申請的程序，響應特區政府推行電子

政務，基金會於 2018 年 12 月 28 日已推出“網上資助申

請平台＂，為申請者提供專屬帳戶，以更便捷方式提交申

請。  

為全面推進有關工作，自 2021 年開展的活動／項

目須電子化申報，如欲向基金會提出資助申請，必須先

經“網上資助申請平台＂提交資料，再以經法定代表人簽

署（具澳門地區認可的電子簽署除外）的網上平台表格遞

交至基金會。基金會不接受任何非網上平台提交的表格版

本。  

 

溫 馨 提 示  

1. 資助申請表由三部份組成：(甲部份)申請者基本資料、(乙部份)資助申請項目說明及(丙

部份)附件及聲明。此三部份組成的申請表為申請的基本文件。 

2. 請將已簽署的資助申請基本要件紙本，連同其他所需文件送交或郵寄至本會。 

3. 所有文件一經遞交，恕不退還。 

 地址：澳門新馬路 61-75 號永光廣場七樓 

 網上資助專頁及資助申請平台：https://www.fmac.org.mo/sponsorship/fundAppSship 

 地址：澳門新馬路 61-75 號永光廣場七樓    查詢熱線：87950950  傳真：28356016 

電子郵箱：ds_info@fm.org.mo(資助處)      dc_info@fm.org.mo(合作處) 



基金會保留對上述內容的更正及解釋權利。     2020 年 7 月版 

甲部份：申請者基本資料 

 

一. 申請者資料 

 

1. 申請者/機構名稱： 請填寫申請者／申請機構的名稱。本地申請機構請按

照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內刊登之中文及外文名

稱來填寫。外地申請機構請按照當地法定註冊機構登

記之名稱填寫；個人申請者請按身份證明文件名稱來

填寫。 

2. 註 冊 會 址 ： 

(機構申請適用) 

請按照當地法定註冊機關登記之地址填寫。 

 

3. 通 訊 地 址 ： 請詳細填寫地址，如本地機構：街道名、門牌號、建

築物名稱、樓層及座號。非本地機構：國家、省、市、

街道、門牌號、建築物名稱、樓層及座號。如通訊地

址有所更改，請盡快通知本會。 

4. 電 話 / 傳 真 / 電 郵 ： 請盡量填寫有關號碼或資料，以便聯絡。 

5. 機 構 所 在 地 ： 

(機構申請適用) 

請在本地或非本地空格內選出合適者。 

 

6. 機 構 性 質 ： 

(機構申請適用) 

請在牟利或非牟利空格內選出合適者。 

 

7. 代 表 人 ： 

(機構申請適用) 

一般情況下，申請機構應在會長或理事長中指定一人

為申請代表人，並請提供其姓名、會務職位及聯絡電

話。 

8. 聯 絡 人 ： 

(機構申請適用) 

申請機構應根據機構的實際情況另外指定一名人士為

聯絡人，並請提供有關聯絡人之姓名、職位及聯絡電

話。本會在處理和跟進資助申請時，將與聯絡人保持

接觸。 

9. 現 職 機 構 ： 

(個人申請適用) 

個人申請者現職之機構名稱。 

 

10. 職 位 ： 

(個人申請適用) 

個人申請者在其現職機構擔任的職位。 

 

11. 所屬機構電話/傳真： 

(個人申請適用) 

個人申請者在其現職機構的聯絡電話及傳真。 

 

 

二. 銀行帳戶資料 

 

1. 銀 行 名 稱 ： 請填寫申請者的開戶銀行名稱。 

2. 帳 戶 名 稱 ： 請填寫申請者的開戶名稱。 

3. 帳 戶 號 碼 ： 請填寫申請者的銀行帳戶號碼，且貨幣以澳門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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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銀 行 地 址 ： 若有關帳戶在澳門以外地區開設，請填寫詳細的開戶

銀行地址。 

三. 總體項目說明 

 

1. 申  請  金  額 ： 請填寫各申請項目申請金額。 

 
 

乙部份：資助申請項目說明 

 

一. 項目說明(請按申請項目優先次序排列) 

 

1. 項 目 類 別 ： 請選擇申請項目所屬類別 (單選項)，並以表示。如屬

其他類別，則應在其他欄處註明。 

2. 項 目 名 稱 ： 請填寫申請項目之名稱。 

3. 預 計 項 目 開 始 日

期 ： 

請指出項目預計開展日期，包括年、月、日。 

4. 預 計 項 目 完 成 日

期 ： 

請指出項目預計完成日期，包括年、月、日。 

5. 開 展 地 點 ： 請指出項目／活動的舉行地點，如澳門永樂戲院。 

6. 對    象 ： 請指出項目的對象，如本澳市民、中小學生。 

7. 參 加 人 數 ： 請指出參與項目的具體人數，如 50 人。 

8. 項 目 簡 述 ： 請概括介紹申請開展之項目，包括項目性質、形式、

規模等。 

(1) 如屬服務性質之營運經費，需提供機構的服務性

質、服務對象、服務人次及會員人數等。 

(2) 如申請研究項目，另請提供研究團隊簡歷(包括學歷

及曾出版或發表之研究等)、研究框架等。 

(3) 有關展覽的資助申請如由個人提出，另請同時提交

2 個社團推薦信，以便本會作出考慮。 

**需注意申請項目宜強調其實質，不應講求排場，應以

簡樸、節約為原則，量力而為。 

 

二. 項目預算 

 

1. 向其他機構申請資助

情況             ： 

請先在是或否空格內選出合適者。如申請者擬或已向

其他機構申請資助，請在表格內填寫所有已確知或預

期之其他政府部門或機構的資助，並指明贊助機構的

名稱及對項目資助之內容(如現金、物質資助、場地

或技術支援等)及金額，同時，在待覆/不批准/批准欄

中選出合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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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收入預算明細： 請先在是或否空格內選出合適者。請填寫申請項目預

計帶來的其他收益，包括具體項目及金額。如門票收

入、售書收益，捐款及報名費等。 

 

3. 支 出 預 算 明 細 ： 請先在預算基礎的空格內選出合適者。請按基金會

《資助申請帳目計劃參照表》詳列申請項目之各項預

計開支，並應詳述有關支出項目的具體內容。如場地

支出：應列明每天租金、容納人數及日數等資料。在

情況許可下，應提交製作預算的依據，如報價單等。

若預算嚴重偏離實際需要及市場價格，有關計劃或支

出項目可能不獲考慮。 

(例如：1. 研究項目：支出項目可包括資料費、差旅

費、調研費會議費、研究設備使用或購置費、課題其

他支出等。 

2. 展覽：佈置、裝裱、運輸、場租、印刷品、開幕

式及拆展費等。) 

 

 

四. 總體項目說明(續)  - 總申請金額在澳門幣 10 萬元以內不須填寫 

 

1. 理 念 、 目 標 、 

特 色 或 創 意 ： 

請填寫總申請項目的目標、理念(倘有)、特色或創意(倘有)。 

2. 預 期 社 會 效 益 

(成效)、預期困難： 

請填寫在申請項目完結後期望達成的效益、預期困難(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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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份：附件及聲明 

 

一. 附件 

 

1. 本部份所列的附件，為資助申請的組成部份之一。因此，申請者應在表中所

列適用文件旁邊之空格勾選準備遞交的附件，並確保遞交申請表時已連同該

等文件供本會處理。如有表中未列明，但足以支持申請的其他文件，亦請提

交並予註明。 

2. 如向本會遞交申請時未能同時遞交必要的附件，請解釋原因。 

3. 申請機構必須遞交足以證明其已依法成立的身份證明文件。如屬本地機構，

該文件為刊登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上的組織章程；如屬非本地機構，

該文件為當地有權限機關發出的證明文件。 

4. 個人申請者必須附上有效的當地發出的身份證的副本。 

5. 如屬首次申請者，另須提交“申請者基本資料之附加部份”。 

6. 如屬聯合舉辦活動者，另須提交“合辦項目申請授權書”。 

7. 如機構或個人申請者於申請日起計的前 3 年內曾獲本會資助，只要其架構章

程、身份證明文件或銀行帳戶在再次提出申請時並無出現資料更新的情況（如

修改章程、換領新身份證、開立新的銀行帳戶等），可豁免提交。 

8. 所有申請皆可連同本申請表附上詳細的計劃書。計劃書只作為分析申請的補

充參考，申請者仍須填寫本申請表的各適用部份。 

 

二. 聲明 

 

1. 本部份載有申請者在獲批本會資助後應遵守的各項義務、相關制約措施、收

集個人資料的聲明以及當申請涉及研究、出版物或音像產品時，關於內容責

任歸屬的聲明，敬請詳細閱讀，並予配合。 

2. 在細閱申請者應遵守之事項及須履行之義務後，請個人申請者按身份證式樣

簽署，並寫上日期；申請機構則需機構代表人按身份證式樣簽署及蓋上機構

印章，並填寫日期。 

 

多謝合作！ 

 


